
股票简称：金飞达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３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０

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有关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通过书面和传真方式由专人送达全体董事。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与会董事经过讨论，以记名投票表决，

通过了下面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康定鑫宝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议案；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由于本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江苏帝奥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参与本次交易事项， 公司五名关联董

事王进飞、王艳妍、庄红专、蒋建中、赵清回避了表决。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大渡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议案。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由于本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江苏帝奥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参与本次交易事项， 公司五名关联董

事王进飞、王艳妍、庄红专、蒋建中、赵清五名回避了表决。

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股票简称：金飞达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３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１

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鑫宝矿业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开市起复牌。

风险提示：

１

、本协议为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对双方法律约束力有限，各方将在康定鑫宝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称“鑫宝矿业”或“目标公司”）尽职调查完成后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

２

、本次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内容与最终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内容存在不完全一致的可能性。

３

、因需对鑫宝矿业进行尽职调查及资产评估，所以最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的时间及股权过户的时间

存在不确定性。

４

、本次框架协议涉及的主要资产是金矿采矿权、矿山基本设施建设、巷道工程、选厂的建设工程、生产

线，该等资产所对应的金金属等价格的波动将影响到矿产资源价值的预定实现，同时，矿业权价值与开发

效益存在不确定性， 资源储量预估值与实际值存在差异的风险， 基础储量与实际可采储量存在差异的风

险。

５

、鑫宝矿业

１００％

的股权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全部质押给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融信托”），

用于鑫宝公司向中融信托借款。

６

、鑫宝矿业所属的大荒坡金矿已有采矿证的基本信息如下，开采矿种：金矿；开采方式：地下开采；生

产规模：

２．００

万吨

／

年；矿区面积：

２．６６３６

平方公里。目前已建成日处理矿石

３００

吨和

５００

吨两条生产线，该矿尚

未正式投产，如要正式投入生产，尚需取得相应的环境及安全生产许可等审批。鑫宝矿业短期内的实际经

营业绩尚无法确定。

７

、鑫宝矿业所属的大荒坡金矿《安全生产许可证》、《环保证》、正在办理中，取得上述证照的具体时间

存在不确定性，其办理的进程将直接影响预期收益。《采矿许可证》到期后的办理延期手续不存在法律上的

障碍，具体办理完毕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８

、根据四川省经委和国家的有关规定，黄金矿产开采应当取得《开采黄金矿产批准书》，目前鑫宝矿业

尚未取得《开采黄金矿产批准书》，相关手续正在申请办理之中，具体取得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９

、本次框架协议涉及的投资不属于公司目前的主营范围，属于风险投资。

一、事项概述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本公司”或“金飞达”）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签订康定鑫宝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议案》。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李达森、周伟强、施仁海与本公司、江苏帝奥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称“帝奥投资”）签

订了《股权转让框架协议》，李达森将其拥有的鑫宝矿业

５２％

的股权转让给金飞达、

３％

的股权转让给帝奥投

资，周伟强将其拥有的鑫宝矿业

２０％

的股权转让给帝奥投资，施仁海将其拥有的鑫宝矿业

５％

的股权转让给

帝奥投资，股权转让完成后，鑫宝矿业的股权结构为：金飞达持股

５２％

，帝奥投资持股

２８％

，李达森持股

２０％

。金飞达受让鑫宝矿业

５２％

股权的价款为人民币

１８００

万元。帝奥投资受让鑫宝矿业

２８％

股权的价款为

人民币

９７０

万元。协议各方同意，将在尽职调查完成后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并约定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

时间与方式：股权过户后一个月内支付全部转让款。

３

、因帝奥投资是本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故本次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易。本次股权收购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鑫宝矿业及其所属矿业权的基本情况

企业全称：康定鑫宝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康定县姑咱镇大鱼通宾馆一楼

法定代表人：施仁海

注册资本：

３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３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矿山勘查、技术咨询服务，矿山设备，机电产品、五金工具销售。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２０

日

注册号：

５１３３２１００００００２８２

１

、鑫宝矿业的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李达森

２３２５ ７５％

周伟强

６２０ ２０％

施仁海

１５５ ５％

合计

３１００ １００％

２

、主要财务数据

主要财务

数据（元）

（未经审计）

２０１２

年

０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至

０９

月

总资产

１６１

，

２９６

，

２６５．７６

营业收入

７１２

，

３３９．３６

总负债

１８７

，

３６２

，

２０３．２１

利润总额

－２２

，

０７７

，

０３４．８５

净资产

－２６

，

０６５

，

９３７．４５

净利润

－２２

，

１０５

，

０３４．８５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至

１２

月

总资产

１６５

，

２３８

，

２８５．８７

营业收入

８

，

６６６

，

３００．００

总负债

１６９

，

２０９

，

０２９．９８

利润总额

－３２

，

１６６

，

８２９．８１

净资产

－３

，

９７０

，

７４４．１１

净利润

－３２

，

１６７

，

３２９．８１

３

、采矿权及储量情况：

鑫宝矿业名下拥有甘孜藏族自治州国土资源局颁发的康定鑫宝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大荒坡金矿 （以下

简称“大荒坡金矿”）的采矿许可证，证号为

Ｃ５１００００２０１００４４１１００６４６６８

，开采矿种为金矿，开采方式为地下

开采，生产规模为

２．００

万吨

／

年，矿区面积为

２．６６３６

平方公里，有效期限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７

日。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四〇二地质队编制的 《四川省康定县敲帮至大荒坡岩金

矿矿山保有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保有资源储量

２４４６６６７．６５

吨，金金属量

１６６６３．７６

公

斤，平均品位

６．８

克

／

吨。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矿山共动用资源储量

１４８００

吨，金金属量

１０３．３８

公斤；保有资源储量

２４３１８６７．６５

吨，金金属量

１６５６０．３８

公斤。

鑫宝矿业于

２００４

年出资受让，依法从四川省地质矿产开发局

４０２

地质队取得了四川省康定县敲帮至大

荒坡岩金矿勘查区探矿权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鑫宝矿业在四川省康定县敲帮至大荒坡岩金矿详查探矿权的基础

上申请取得大荒坡金矿采矿许可证。

４

、生产经营情况

鑫宝矿业所属的大荒坡金矿目前的矿山建设已形成六个中段， 该矿山已建成的选厂规模为日处理矿

石量

３００

吨与

５００

吨两条生产线；《安全生产许可证》、《环保证》、《开采黄金矿产批准书》正在办理过程中。其

生产流程如下：将金矿石从采矿区开采运输至选厂，通过浮选工艺提取金精矿，企业通过销售金精矿获取

收入。目前鑫宝矿业尚未正式投入生产。

５

、股权及矿权质押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 鑫宝矿业与中融信托签订 《中融

－

康定鑫宝金矿项目信托贷款合同》（编号为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０７０００８０１

），约定鑫宝矿业向中融信托借款

８０００

万元，借款期限为

２４

个月，自信托成立之日起计

算。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李达森、周伟强、施仁海分别与中融信托签订股权质押合同，以其持有的鑫宝矿业共计

１００％

的股权为鑫宝矿业上述借款

８０００

万元提供质押担保，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办理了股权出质登记。

三、交易对方及帝奥投资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对方：

李达森，男，

１９５７

年

７

月

２５

日生，身份证号码

３３０７２７１９５７０７２５＊＊＊＊

，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施仁海，男，

１９７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生，身份证号码

３３０７２７１９７００４２０＊＊＊＊

，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周伟强，男，

１９７４

年

９

月

２

日生，身份证号码

３３０７２７１９７４０９０２＊＊＊＊

，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２

、帝奥投资：

企业全称：江苏帝奥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通市通州区金沙镇新金西路

６６

号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进飞

工商登记注册号：

３２０６８３０００２３６２２２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法人独资）内资

经营范围：对外投资

经营期限：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２７

年

３

月

１８

日

股东结构：江苏帝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１００％

帝奥投资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江苏帝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四、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李达森将其拥有的鑫宝矿业

５２％

的股权转让给金飞达、

３％

的股权转让给帝奥投资，周伟强将其拥有

的鑫宝矿业

２０％

的股权转让给帝奥投资，施仁海将其拥有的鑫宝矿业

５％

的股权转让给帝奥投资，股权转让

完成后，鑫宝矿业的股权结构为：金飞达持股

５２％

，帝奥投资持股

２８％

，李达森持股

２０％

。

２

、鉴于鑫宝矿业已客观存在的负债情况（包括所欠中融信托借款本金及利息约

１１０００

万元），已影响其

正常经营，经充分协商，上述拟转让股权的价格为人民币

２７７０

万元，其中，金飞达受让原股东

５２％

股权的价

款为人民币

１８００

万元，帝奥投资受让原股东

２８％

股权的价款为人民币

９７０

万元。同时，待股权转让完毕后，

金飞达和帝奥投资将根据审计报告确定的具体负债情况， 为促进鑫宝矿业的健康发展， 将提供不限于增

资、提供担保等方式提供资助，解决目标公司负债、流动资金等问题，促使目标公司正常经营。

各方同意，将在尽职调查完成后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并将在正式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股权转让价

款的支付时间与方式：股权过户后一个月内支付全部转让款。

３

、截止本协议签署之日，鑫宝矿业依照中国法律正当存在，原股东应保证实收资本已全部到位且没有

抽逃或变相抽逃，并持有鑫宝矿业

１００％

的股权，且与前手之间不存在任何因股权转让而产生的纠纷，股权

转让款项已经全额支付。

鉴于鑫宝矿业

１００％

的股权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全部质押给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融信

托”），用于鑫宝矿业向中融信托的借款，李达森承诺，在正式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前，负责办理前述股权的解

押手续，并同意在借款到期日后的一个月内，应当办理完毕股权的解押手续，若届时不能完成的，受让方有

权解除相应股权转让协议。

４

、鑫宝矿业除在资产负债表中披露的负债外，没有其他任何未记载的、或有的债务；如有任何未经披

露的债务，无论是既有还是或有债务，全部由原股东承担。

５

、截止本协议签署之日，原股东保证在重大合同上均依法和依约履行，未发生重大违约事件；鑫宝矿

业迄今为止未发生导致受到行政处罚或司法制裁的税务风险事件。

６

、就鑫宝矿业的大荒坡金矿采矿权，原股东承诺：该采矿权是合法的、有效的，通过了上一年度的年度

检查；已依法缴纳了采矿权目前所应缴纳的各项税费；该采矿权不存在任何权利的负担和限制（包括但不

限于设定租赁权、抵押权、与他人合作开采、承包经营、司法查封、冻结等，但原股东已向受让方披露的向中

融信托的抵押除外）；

７

、保证向受让方所作的对矿区现况的陈述和向受让方提供的地质资料、勘探报告以及鑫宝矿业的相

关基本信息是客观的、真实的；

８

、在受让方完成尽职调查后，原股东将按照本框架协议的原则与受让方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合同》。

９

、交易后续安排

（

１

）李达森在本协议签订后对保有资源量展开评审工作，并确保在本协议签订后五个月内，首先完成

不低于

６

吨金金属储量的备案，以满足该矿日处理

３００

吨矿石量的生产规模。

（

２

）鉴于李达森与帝奥投资有矿山勘探、生产建设、投资的经历和经验，将共同对大荒坡金矿的生产计

划和营收业绩作出安排、部署，确保鑫宝矿业明年的生产业绩。

（

３

）李达森与帝奥投资共同承诺，在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或者，当鑫宝矿业正常运

营达到金飞达的预期时，只要金飞达提出要约，李达森与帝奥投资同意将持有的鑫宝矿业的股权以公允价

值全部转让给金飞达。

五、投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鑫宝矿业所属大荒坡金矿目前矿山和选厂建设已完成， 选厂除已获批的日处理

３００

吨的生产线之外，

还建成了另一条日处理

５００

吨的生产线，为扩大产能奠定了基础。该矿资源储量大，探矿前景广阔，若本次

收购成功，除给本公司转型及发展带来积极影响外，其资源规模大的特征更为公司打下资源基础，使本公

司由传统纺织服装企业稳步向以有色贵金属为主的资源型企业转型。

此次收购事项符合本公司的发展战略，交易按一般商业条款达成，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利益。

成功收购鑫宝矿业

５２％

股权后，鑫宝矿业成为金飞达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六、存在风险

１

、资源风险

大荒坡金矿保有储量尚未完成评审备案，金矿产资源赋存隐蔽，成分复杂多变，因而对它的寻找、探明

以至开发利用的过程中，总有不同程度的风险存在。资源储量预估值与实际值存在差异的风险、基础储量

与实际可采储量存在差异的风险。金品位的负变、矿体赋存条件的劣变等将直接影响矿山本身的资源价值

以及预期收益。

２

、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主要表现为黄金价格的未来走势。如果黄金价格在未来大幅波动，将给项目的盈利能力带来

较大的不确定性，进而影响到公司的效益。

３

、法律与政策的风险

政府对金矿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各种审批、许可限制较多，稍有不慎，可能会造成矿权灭失、矿山安全

生产许可证吊销等，导致无法持续生产经营、无法收回投资的风险。

４

、证照办理的风险

大荒坡金矿《安全生产许可证》、《环保证》、《开采黄金矿产批准书》正在办理中，取得上述证照的具体

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其办理的进程将直接影响预期收益。《采矿许可证》到期后的办理延期手续不存在法律

上的障碍，具体办理完毕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５

、环境风险

金矿企业活动显著的特点是对环境和生态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如矿山对山体和水体的破坏，而且

还要占据大量土地排弃废石，严重影响了自然景观；选矿厂大量的尾矿需要占据土地修建尾矿库堆存，而

且容易对水系产生污染。生态环境治理和恢复投入高，难度大。国家环保法律法规的任何变化，对金矿企业

的运营都可能会提出更高的环保要求，导致投资和经营成本的增加，使项目收益减少。

６

、本次收购行为的风险

本次签订的协议为框架协议，协议内容与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存在不完全一致的可能性，正式股

权转让协议的签订时间也存在不确定性。

七、后续事项

１

、本公司及帝奥投资将在目标公司审计、评估结束后，与交易对方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并进行详

细披露，同时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２

、鉴于鑫宝矿业

１００％

的股权已全部质押给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双方将在质押解除后办理股权过

户手续。

３

、鉴于鑫宝矿业累计负债较多，已影响其正常经营、限制其发展。金飞达及帝奥投资将根据审计报告

确定的具体负债情况，为促进鑫宝矿业的健康发展，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增资、为鑫宝矿业的贷款提供担

保、提供委托贷款等方式为鑫宝矿业提供财务资助，来解决鑫宝矿业负债、流动资金等问题，促使鑫宝矿业

正常运营。

八、独立董事意见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召开董事会，审议了关于签订《康定鑫宝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框架协

议》的议案和关于签订《大渡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议案，该两项方案所涉的投资是与

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江苏帝奥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称“帝奥投资”）共同投资，所以本次投资构成关

联交易，在此次董事会会议的表决中关联董事王进飞、庄红专、王艳妍、蒋建中、赵清回避了表决，其他

４

位

董事均投了赞成票。本次股权收购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２

、本次所涉上述两公司股权转让价款，是公司在充分考虑到目标公司目前所处的实际情况（主要是被

收购公司目前存在较高的负债），经充分协商后，协议约定的价格。

３

、根据关于本次收购的法律意见书，鑫宝矿业

１００％

的股权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全部质押给中融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融信托”），用于鑫宝公司向中融信托借款，如该股权不及时解押，将无法进行股权

过户，《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已约定在股权解除质押后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再

支付股权转让款。

４

、上述两协议仅为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公司将在尽职调查、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签署正式股权转让

协议，并约定股权过户后一个月内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以保障上市公司利益及投资的安全。

５

、 鑫宝矿业已取得年生产规模

２

万吨金矿的采矿许可证 （有效期限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７

日），大渡河矿业已取得年生产规模

１．５

万吨金矿的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为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３

日），但鑫宝矿业及大渡河矿业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环保证》、《开采黄金矿产批准书》尚未办理完毕。

６

、鑫宝矿业所属大荒坡金矿及大渡河矿业所属鱼公洞金矿的矿山和选厂建设目前已基本完成。上述

两公司所拥有金矿资源储量是依据常宁市春辉国土资源开发综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 《四川省丹巴

县鱼公洞金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和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四〇二地质队编制的《四川省康定县敲帮

至大荒坡岩金矿矿山保有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７

、本次框架协议涉及的投资不属于公司目前的主营范围，属于风险投资。

若本次收购成功，将给公司转型及发展带来积极影响，可使公司由传统纺织服装企业稳步向以有色贵

金属为主的资源型企业转型。此次收购事项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交易按一般商业条款达成，公平合理，符

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同意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上述两份股权转让框架

协议。

九、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

根据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

１

、本次股权转让的受让方系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

力，具备受让本次股权转让标的的主体资格。

本次股权转让的出让方系具有完全民事能力的自然人，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具

备出让本次股权转让标的的主体资格。

２

、鑫宝矿业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李达森、周伟强、施仁海分别持有的拟转让的鑫宝矿

业

５５％

、

２０％

、

５％

的股权真实、合法，在解除质押后依法可以转让。

３

、本次股权转让所涉采矿权在有效期限内，但该采矿权存在抵押情形。

４

、鑫宝矿业大荒坡金矿已办理了安全预评价报告、验收合格。鑫宝矿业在正式动工开采金矿前，尚应

取得开采黄金矿产批准书，并取得环境及安全生产管理部门的审批许可。

５

、 本 次 股 权 转 让 所 涉 康 定 鑫 宝 矿 业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大 荒 坡 金 矿 采 矿 权 （证 号 ：

Ｃ５１００００２０１００４４１１００６４６６８

）尚未经有矿业权评估资质的评估机构评估，待该采矿权经评估后，本所律师再

行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

６

、金飞达、帝奥投资本次系受让鑫宝矿业共计

８０％

股权，并非直接受让矿业权，不涉及特定矿种资质

及行业准入问题。

十、其他说明

１

、本次收购股权所需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影响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

２

、公司在本次投资前的十二个月内，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

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的情况。公司承诺在本次

投资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３

、签署正式股权收购协议后，公司将按照《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６

号：矿业权投资》、《中

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０

号：风险投资》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４

、因帝奥投资是本公司控股股东全资子公司，故本次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易。故就本次股权收购不构

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十一、备查文件

１

、《鑫宝矿业股权转让框架协议》

２

、《金飞达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３

、江苏尚韬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本次收购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股票简称：金飞达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３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２

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大渡河矿业股权转让

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开市起复牌。

风险提示：

１

、本协议为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对双方法律约束力有限，各方将在大渡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

“大渡河矿业”或“目标公司”）尽职调查完成后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

２

、本次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内容与最终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内容存在不完全一致的可能性。

３

、因需对大渡河矿业进行尽职调查及资产评估，所以最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的时间及股权过户的时

间存在不确定性。

４

、本次框架协议涉及的主要资产是金矿采矿权、矿山基本建设工程、巷道工程、选厂的建设工程、生产

线。该等资产所对应的产品金、银等金属价格的波动将影响到矿产资源价值的预定实现，同时，矿业权价值

与开发效益存在不确定性，资源储量预估值与实际值存在差异的风险，基础储量与实际可采储量存在差异

的风险。

５

、大渡河矿业所属的鱼公洞金矿已有采矿证的基本信息如下，开采矿种：金矿；开采方式：地下开采；

生产规模：

１．５０

万吨

／

年；矿区面积：

０．３１８

平方公里。其选厂生产规模为日处理原矿石

３００

吨，该矿目前已开始

试生产，如正式投入生产，尚需取得相应的环境及安全生产许可等审批。大渡河矿业短期内的经营业绩尚

无法确定。

６

、《安全生产许可证》、《环保证》、正在办理中，取得上述证照的具体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其办理的进程

将直接影响预期收益。《采矿许可证》到期后的办理延期手续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具体办理完毕的时间存

在不确定性。

７

、根据四川省经委和国家的有关规定，黄金矿产开采应当取得《开采黄金矿产批准书》，目前大渡河矿

业尚未取得《开采黄金矿产批准书》，相关手续正在申请办理之中，具体取得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８

、本次框架协议涉及的投资不属于公司目前的主营范围，属于风险投资。

一、事项概述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本公司”或“金飞达”）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签订大渡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议案》。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李达森、施仁海、陈先照与本公司、江苏帝奥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称“帝奥投资”）签

订了《股权转让框架协议》，李达森将其拥有的大渡河矿业

２９％

的股权转让给金飞达、施仁海将其拥有的大

渡河矿业

２３％

的股权转让给金飞达，施仁海将其拥有的大渡河矿业

２７％

的股权转让给帝奥投资，陈先照将

其拥有的大渡河矿业

１％

的股权转让给帝奥投资，股权转让完成后，大渡河矿业的股权结构为：金飞达持股

５２％

，帝奥投资持股

２８％

，李达森持股

２０％

。金飞达收购大渡河矿业

５２％

股权应支付价款为人民币

１３２０

万

元，帝奥投资收购大渡河

２８％

股权应支付价款为人民币

７１０

万元。协议各方同意，将在尽职调查完成后签署

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并约定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时间：股权过户后一个月内支付全部转让款。

３

、因帝奥投资是本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故本次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易。本次股权收购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大渡河矿业及其所属矿业权的基本情况

企业全称：大渡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丹巴县光明路

３４

号二楼

法定代表人：施仁海

注册资本：

５０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５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矿山勘查、技术咨询服务，矿山设备，机电产品、五金工具销售。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３１

日

注册号：

５１３３２３００００００１１１

１

、股东出资及构成情况：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施仁海

２５ ５０％

李达森

２４．５ ４９％

陈先照

０．５ １％

合计

５０ １００％

２

、主要财务数据：

主要财务

数据（元）

（未经审计）

２０１２

年

０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至

０９

月

总资产

９３

，

０２７

，

９１３．９６

营业收入

０

总负债

１０３

，

７３８

，

４１０．００

利润总额

－４

，

６１４

，

９６７．４１

净资产

－１０

，

７１０

，

４９６．０４

净利润

－４

，

６１４

，

９６７．４１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至

１２

月

总资产

９０

，

９８１

，

８８１．３７

营业收入

０

总负债

９７

，

０７７

，

４１０．００

利润总额

－６

，

５９５

，

５２８．６３

净资产

－６

，

０９５

，

５２８．６３

净利润

－４

，

６１４

，

９６７．４１

３

、所属矿业权情况：

大渡河矿业名下拥有甘孜藏族自治州国土资源局颁发的大渡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丹巴县鱼公洞金矿

（以下称“鱼公洞金矿”）的采矿许可证，证号为

Ｃ５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１１４１１００４７５８

，开采矿种为金矿，开采方式为地

下开采，生产规模为

１．５０

万吨

／

年，矿区面积为

０．３１８

平方公里，有效期限为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３

日。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常宁市春辉国土资源开发综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四川省丹巴县鱼公洞金矿资

源储量核实报告》，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保有资源储量

４８４４０２．１５

吨，金金属量

４１３０．８７

公斤，平均品位

８．５３

克

／

吨。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矿山共动用资源储量

１０６８５．７４

吨，金金属量

１００．１３

公斤；保有资源储量

４７３７１６．４１

吨，金金属量

４０３０．７４

公斤。

大渡河矿业于

２００３

年经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审批通过， 从四川扶贫经济技术开发服务总部受让四川省

丹巴县林帮鱼公洞金矿普查项目探矿权，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大渡河矿业在该探矿权基础上，申请取得采矿权（证

号：

５１３３０００３１００１４

，有效期限：叁年，自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之后，大渡河矿业对鱼公洞金矿进行浅部

开采。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大渡河矿业申请采矿权延续登记，延续理由为“矿山经储量核实，尚有资源开发利用”，经

甘孜藏族自治州国土资源局批准后取得证号为

５１３３０００６３００１９

采矿权， 有效期限叁年， 自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之后，大渡河矿业就鱼公洞金矿未进行生产。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大渡河矿业申请采矿权延续登记，延

续理由为 “采矿许可证到期， 提出延续申请”， 经甘孜藏族自治州国土资源局批准后取得证号为

Ｃ５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１１４１１００４７５８６

采矿权，有效期限叁年，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因大

渡河矿业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变更，大渡河矿业申请办理采矿权变更手续，经甘孜藏族自治州国土资源局批

准后取得

Ｃ５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１１４１１００４７５８６

采矿权，有效期贰年零肆月，自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该

《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矿许可证》正、副本上均标注有“采矿许可证有效期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顺延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３

日。甘孜州国土资源局”字样，该字样上加盖甘孜藏族自治州国土资源局公章。

４

、生产情况：大渡河矿业所属的鱼公洞金矿目前的矿山建设已形成四个中段，该矿山已建成的选厂规

模为日处理矿石量

３００

吨，《安全生产许可证》、《环保证》、《开采黄金矿产批准书》正在办理中。其生产流程

如下：将金矿石从采矿区开采运输至选厂，通过优先浮选工艺提取金精矿，企业通过销售金精矿获取收入。

该选厂已开始试生产。

上述股权及矿权均未被质押。

三、交易对方及帝奥投资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对方：

李达森，男，

１９５７

年

７

月

２５

日生，身份证号码

３３０７２７１９５７０７２５＊＊＊＊

，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施仁海，男，

１９７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生，身份证号码

３３０７２７１９７００４２０＊＊＊＊

，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陈先照，男，

１９５６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生，身份证号码

３３０３２６１９５６１０１４＊＊＊＊

，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２

、帝奥投资：

企业全称：江苏帝奥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通市通州区金沙镇新金西路

６６

号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进飞

工商登记注册号：

３２０６８３０００２３６２２２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法人独资）内资

经营范围：对外投资

经营期限：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２７

年

３

月

１８

日

股东结构：江苏帝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１００％

帝奥投资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江苏帝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四、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转让标的及价格：

李达森将其拥有的大渡河矿业

２９％

的股权转让给金飞达， 施仁海将其拥有的大渡河矿业

２３％

的股权

转让给金飞达、

２７％

的股权转让给帝奥投资， 陈先照将其拥有的大渡河矿业

１％

的股权转让给帝奥投资，股

权转让完成后，大渡河矿业的股权结构为：金飞达持股

５２％

，帝奥投资持股

２８％

，李达森持股

２０％

。

鉴于大渡河矿业注册资本仅为人民币

５０

万元，累计负债约人民币

１

亿元，已影响其正常经营，限制其发

展。经充分协商，上述拟转让股权的价格为人民币

２０３０

万元，其中，金飞达应支付股权转让款为人民币

１３２０

万元，帝奥投资应支付股权转让款为人民币

７１０

万元。同时，待股权转让完毕后，金飞达及帝奥投资将根据

审计报告确定的具体负债情况，为促进大渡河矿业的健康发展，将提供不限于增资、提供担保等方式提供

资助，解决目标公司负债、流动资金等问题，促使目标公司正常经营。

２

、股权转让价款支付时间：

各方同意，将在尽职调查完成后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并将在正式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股权转让价

款的支付时间与方式：股权过户后一个月内支付全部转让款。

３

、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交易对方在本协议签订后应编制资产清册，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实物、相关合同、收据、发票及收条等付

款凭证及工程量等相关记载，并配合金飞达及帝奥投资对目标公司资产进行清点、核查。对于在目标公司

账面上体现为交易对方“借款”、“垫付”、“往来”的款项进行调整，调整方案由双方会同公司共同确定，以确

保目标公司利益不受损害。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交易对方保证目标公司除维持日常经营活动之外，不进

行减资、不改变主营业务、不对资产作出重大处置、不新设任何抵押或担保、不遭致不必要的债务和负担，

保证不作出对目标公司重大不利的其他行为。

４

、交易对方的陈述与保证：

截止本协议签署之日， 目标公司依照中国法律正当存在， 实收资本已全部到位且没有抽逃或变相抽

逃；交易对方合法持有目标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且与前手之间不存在任何因股权转让而产生的纠纷，股权转

让款项已经全额支付；

目标公司除在资产负债表中披露的负债外，没有其他任何未记载的、或有的债务；如有任何未经披露

的债务，无论是既有还是或有债务，全部由交易对方承担；

截止本协议签署之日，目标公司在重大合同上均依法和依约履行，未发生重大违约事件；

目标公司迄今为止未发生导致受到行政处罚或司法制裁的税务风险事件；

交易对方保证交易完成不违反其自身和目标公司与任何其他第三方的约定；

就目标公司的鱼公洞金矿采矿权，交易对方承诺如下：该采矿权是合法的、有效的，通过了上一年度的

年度检查；已依法缴纳了采矿权目前所应缴纳的各项税费；该采矿权不存在任何权利的负担和限制（包括

但不限于设定租赁权、抵押权、与他人合作开采、承包经营、司法查封、冻结等）；

交易对方保证向金飞达及帝奥投资所作的对矿区现况的陈述和向乙方提供的地质资料、 勘探报告以

及目标公司的相关基本信息是客观的、真实的；

在完成尽职调查后， 交易对方将按照本框架协议的原则与金飞达及帝奥投资签订正式 《股权转让合

同》。

５

、交易后续安排：

李达森在本协议签订后负责对保有资源量展开评审工作，并确保在本协议签订后五个月内，首先完成

不低于

４

吨金金属量、

３００

吨银储量的备案，以满足该矿日处理

３００

吨矿石量的生产规模；

鉴于李达森与帝奥投资有矿山勘探、生产建设、投资的经历和经验，将共同对该矿山的生产计划和营收业

绩做出安排、部署，确保目标公司明年的生产业绩；

李达森与帝奥投资共同承诺，在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或者，当大渡河矿业正常运

营达到金飞达的预期时，只要金飞达提出要约，李达森与帝奥投资同意将持有的大渡河矿业的股权以公允

价值全部转让给金飞达。

五、投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鱼公洞金矿经过前期的基本建设后，矿山的出矿和选矿都已达到日处理

３００

吨矿石的规模，该矿目前

已开始试生产。鉴于其资源品种丰富，有金、银、铜、锑等，综合效益较高，若本次收购成功，将给本公司转型

及发展带来积极影响，使本公司由传统纺织服装企业稳步向以有色贵金属为主的资源型企业转型。

此次收购符合本公司的发展战略，交易按一般商业条款达成，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

成功收购大渡河矿业

５２％

股权后，大渡河矿业将成为金飞达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财务报表的合并范

围。

六、存在风险

１

、资源风险

鱼公洞金矿保有储量尚未完成评审备案，金矿产资源赋存隐蔽，成分复杂多变，因而对它的寻找、探明

以至开发利用的过程中，总有不同程度的风险存在。资源储量预估值与实际值存在差异的风险、基础储量

与实际可采储量存在差异的风险。金品位的负变、矿体赋存条件的劣变等将直接影响矿山本身的资源价值

以及预期收益。

２

、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主要表现为黄金价格的未来走势。如果黄金价格在未来大幅波动，将给项目的盈利能力带来

较大的不确定性，进而影响到公司的效益。

３

、法律与政策的风险

主要表现为政府金矿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各种审批、许可限制，或可能造成采矿权灭失、矿山安全生产

许可证吊销等，导致无法持续生产经营、无法收回投资的风险。

４

、证照办理的风险

鱼公洞金矿《安全生产许可证》、《环保证》、《开采黄金矿产批准书》正在办理中，取得上述证照的具体

时间存在不确定性。上述证照办理的进程将直接影响预期收益。

５

、环境风险

金矿业活动显著的特点是对环境和生态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如矿山对山体和水体的破坏，而且还要占

据大量土地排弃废石，严重影响了自然景观；选矿厂大量的尾矿需要占据大量土地修建尾矿库堆存，而且

容易对水系产生污染。生态环境治理和恢复投入高，难度大。国家环保法律法规的任何变化，对金矿业公司

的运营都可能会提出更高的环保要求，导致投资和经营成本的增加，使项目收益减少。

６

、协议本身的风险

本次签订的协议为框架协议，协议内容与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存在不完全一致的可能性，正式股

权转让协议的签订时间也存在不确定性。

七、后续事项

１

、本公司及帝奥投资将在目标公司审计、评估结束后，与交易对方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并进行详

细披露，同时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２

、鉴于大渡河矿业累计负债较多，已影响其正常经营、限制其发展。金飞达及帝奥投资将根据审计报

告确定的具体负债情况，为促进大渡河矿业的健康发展，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增资、为大渡河矿业的贷款

提供担保、提供委托贷款等方式为大渡河矿业提供财务资助，来解决大渡河矿业负债、流动资金等问题，促

使大渡河矿业正常运营。

八、独立董事意见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召开董事会，审议了关于签订《康定鑫宝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框架协

议》的议案和关于签订《大渡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议案，该两项方案所涉的投资是与

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江苏帝奥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称“帝奥投资”）共同投资，所以本次投资构成关

联交易，在此次董事会会议的表决中关联董事王进飞、庄红专、王艳妍、蒋建中、赵清回避了表决，其他

４

位

董事均投了赞成票。本次股权收购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２

、本次所涉上述两公司股权转让价款，是公司在充分考虑到目标公司目前所处的实际情况（主要是被

收购公司目前存在较高的负债），经充分协商后，协议约定的价格。

３

、根据关于本次收购的法律意见书，鑫宝矿业

１００％

的股权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全部质押给中融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融信托”），用于鑫宝公司向中融信托借款，如该股权不及时解押，将无法进行股权

过户，《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已约定在股权解除质押后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再

支付股权转让款。

４

、上述两协议仅为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公司将在尽职调查、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签署正式股权转让

协议，并约定股权过户后一个月内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以保障上市公司利益及投资的安全。

５

、 鑫宝矿业已取得年生产规模

２

万吨金矿的采矿许可证 （有效期限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７

日），大渡河矿业已取得年生产规模

１．５

万吨金矿的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为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３

日），但鑫宝矿业及大渡河矿业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环保证》、《开采黄金矿产批准书》尚未办理完毕。

６

、鑫宝矿业所属大荒坡金矿及大渡河矿业所属鱼公洞金矿的矿山和选厂建设目前已基本完成。上述

两公司所拥有金矿资源储量是依据常宁市春辉国土资源开发综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 《四川省丹巴

县鱼公洞金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和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四〇二地质队编制的《四川省康定县敲帮

至大荒坡岩金矿矿山保有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７

、本次框架协议涉及的投资不属于公司目前的主营范围，属于风险投资。

若本次收购成功，将给公司转型及发展带来积极影响，可使公司由传统纺织服装企业稳步向以有色贵

金属为主的资源型企业转型。此次收购事项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交易按一般商业条款达成，公平合理，符

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同意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上述两份股权转让框架

协议。

九、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

１

、本次股权转让的受让方系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

力，具备受让本次股权转让标的的主体资格。

本次股权转让的出让方系具有完全民事能力的自然人，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具

备出让本次股权转让标的的主体资格。

２

、大渡河矿业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施仁海、李达森、陈先照分别持有的拟转让的大渡

河矿业

５０％

、

２９％

、

１％

的股权不存在争议，该股权不存在质押、被财产保全等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依法可

以进行转让。

３

、本次股权转让所涉的采矿权在有效期限内，且该采矿权不存在抵押、被财产保全等权利限制等情

况。

４

、大渡河矿业在正式动工开采金矿前，尚应取得开采黄金矿产批准书，并取得环保及安全生产管理等

部门的审批许可。

５

、 本次股权转让所涉大渡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丹巴县鱼公洞金 矿 采 矿 权 （证 号 ：

Ｃ５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１１４１１００４７５８６

）尚未经有矿业权评估资质的评估机构评估，待该采矿权经评估后，本所律师再

行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

６

、金飞达、帝奥投资本次系受让大渡河矿业共计

８０％

股权，并非直接受让矿业权，不涉及特定矿种资

质及行业准入问题。

十、其他说明

１

、本次投资所需资金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且不会影响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

２

、公司在本次投资前的十二个月内，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

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的情况。公司承诺在本次

投资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３

、签署正式股权收购协议后，公司将按照《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６

号：矿业权投资》、《中

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０

号：风险投资》等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４

、因帝奥投资是本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故本次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易。本次股权收购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十一、备查文件

１

、《大渡河矿业股权转让框架协议》

２

、《金飞达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３

、江苏尚韬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本次收购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5

2012

年

12

月

28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2674

证券简称：兴业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33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修改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会议通知情况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于

2012

年

12

月

11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已经披露。

三、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时间：

2012

年

12

月

27

日（星期四）上午

10:00

。

3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华春先生。

4

、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晋江市安海第二工业区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二

楼会议室。

5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四、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

人，代表股份总数

180,000,000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75%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保荐代表人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

所聂学民、李长桦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

五、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事项：

1

、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0,000,0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通过。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大会并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现行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及贵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七、备查文件：

1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3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2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600163

证券简称：福建南纸 公告编号：

2012－049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试验林场林木资产公开竞价

转让进展情况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2

年

11

月

20

公司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将公司拥有的试验林场林木资产通过

产权交易机构公开挂牌转让的议案》，会议同意将公司拥有的试验林场林木资产通过产权交

易机构公开挂牌转让，并委托南平市公信产权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对外公开竞价转让，挂

牌价为人民币

2450.18

万元。

2012

年

12

月

19

日经过竞价，福建省金皇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

"

金皇贸易

"

）以

2460

万元价格竞买到试验林场林木资产。成交后南平市公信产权交易中

心有限责任公司与金皇贸易签订了《成交确认书》，公司与金皇贸易签订《林木所有权林木使

用权及林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根据公司与金皇贸易签订的《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及林地

使用权转让合同》约定，

2012

年

12

月

26

日公司收到上述林木资产转让款人民币

2460

万元。

特此公告。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0163

证券简称：福建南纸 公告编号：

2012－050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减持

青山纸业股份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2

年

12

月

27

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青山纸业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2000

万股，占青山纸业总股本

1.88%

，成交价为

3

元

/

股，交易对手为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

轻纺（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本次减持后公司仍持有青山纸业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50

万股，占

青山纸业总股本的

0.42%

。经初步测算，本次减持青山纸业股份可实现投资收益约

2100

万元。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青山纸业股份， 主要为了缓解公司营运资

金紧张的压力；公司控股股东增持青山纸业股份，主要是战略性调整青山纸业持股结构，增

强对青山纸业的控制力。

特此公告。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057

证券简称：中钢天源 公告编号：

2012-050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政府补助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2

月

26

日收到由公司

控股股东

--

中国中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钢股份

"

）转发的政府补助资金

1026

万元，

分别为

"

新增

200

吨高性能烧结钕铁硼生产线技改

"

项目

550

万元、

"

低重稀土高性能烧结钕铁

硼磁体的研制及产业化

"

项目

476

万元。上述两个项目系通过公司实际控制人

--

中国中钢集

团公司统一申报，政府统一划拨后由中钢股份转发。具体情况如下：

一、

"

新增

200

吨高性能烧结钕铁硼生产线技改

"

项目获得政府补助情况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稀土稀有金属新材料研发

和产业化专项实施方案的复函》（发改办高技〔

2012

〕

1743

号），上述部门原则性同意公司拟投

资的

"

新增

200

吨高性能烧结钕铁硼生产线技改

"

项目列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计划，并拟提供国家补助资金

1600

万元。公司已于

2012

年

12

月

26

日收到中钢股份转发的

550

万元补助资金，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公司将上述款项计入

2012

年度的

营业外收入，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14

日和

2012

年

8

月

25

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二、

"

低重稀土高性能烧结钕铁硼磁体的研制及产业化

"

项目获得政府补助情况

根据财政部 《关于下达

2012

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重大技术创新及产业化资金预算

（拨款）的通知》（财企

[2012]383

号），公司通过中国中钢集团公司申报的

"

低重稀土高性能烧

结钕铁硼磁体的研制及产业化

"

项目获研发补助

476

万元。公司已于

2012

年

12

月

26

日收到中钢

股份转发的该项目全部补助资金。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公司将上述款项计入

2012

年度的

营业外收入，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三、备查文件

1.

《关于稀土稀有金属新材料研发和产业化专项实施方案的复函》（发改办高技〔

2012

〕

1743

号）

2.

《关于下达

2012

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重大技术创新及产业化资金预算（拨款）的

通知》（财企

[2012]383

号）

风险提示：

"

新增

200

吨高性能烧结钕铁硼生产线技改

"

项目尚有

1050

万元补助资金未下达，存在不

确定性。请各位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356

证券简称：浩宁达 公告编号：

2012-047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经营合同中标的确认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合同主要内容

依据国家电网公司中标通知书，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为国家

电网公司

2012

年第四批电能表（含用电信息采集）招标采购（招标编号：

0711-12OTL229

）中标

人，中标总数量为

565,000

只，总金额为

11,796.52

万元。其中：

2

级单相远程费控智能电能表中

标数量为

114,300

只， 金额为

2,240.26

万元；

2

级单相本地费控智能电能表中标数量为

239,500

只

,

金额为

5,514.19

万元；

1

级三相费控智能电能表中标数量为

39,500

只，金额为

2,031.12

万元；

I

型集中器中标数量为

1,700

只，金额为

242.93

万元；

I I

型采集器中标数量为

170,000

只，金额为

1,768.02

万元。

公司已于

2012

年

12

月

6

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上披露了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经营合同中标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

2012-046

。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国家电网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12

月

29

日， 以建设运营电网为核心业务， 注册资金

2,000

亿

元。国家电网公司于

2009

年

12

月开始实施

"

总部统一组织，省网公司具体实施

"

的集中规模招

标采购智能电能表。该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中标总金额为

11,796.52

万元，约占公司

2011

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22.25%

。

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

2012

年、

2013

年的经营工作和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但不影响

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1

、交易对方属大型国有企业，信用优良，不存在履约能力方面的风险。

2

、本次中标的智能电能表产品为公司技术成熟产品，且非出口产品，所以不存在技术、

汇率的风险，公司已做好了相应材料风险控制措施。

3

、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有可能会导致合

同无法全部履行或终止的风险。

4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

2012

年，公司在国家电网公司招标采购中，中标总数量为：

2

，

686

，

616

只，中标总金额为

55

，

588.28

万元。

特此公告。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